
2020 年度天水市麦积区人民法院部门预算

执行情况自评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部门主要职能。 

天水市麦积区人民法院是国家审判机关，依法独立行使

审判权，对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主要职责是： 

    1、审判法律规定由天水市麦积区人民法院管辖和其认

为应当由自己审判的案件。  

    2、审判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由本院管辖的刑事、民事、

行政一审案件。 

    3、审判由上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指令再审和人民检

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起的抗诉案件。 

    4、受理不服本院判决、裁定的各类申请；依法受理对

本院做出的部分决定和裁定的复议申请；对其中确有错误已

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予以再审。 

    5、依法行使司法执行权和司法决定权，统一领导全区

法院执行工作。 

    6、管理本区人民法院的财务经费和物资装备配置。 

    7、在审判工作中宣传法制、教育公民自觉地遵守宪法、

法律和社会公德。 

（二）内设机构及所属单位概况。 



1、机关内设机构 10 个，包括：综合办公室、政治部（机

关党委）、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刑事审判庭、民事审

判第一庭、民事审判第二庭、行政审判庭（综合审判庭）、

执行庭（局）、审判管理办公室（研究室）、司法警察大队。 

    2、基层人民法庭 7 个，包括：北道埠人民法庭、社棠

人民法庭、三阳川人民法庭、元龙人民法庭、花牛人民法庭、

甘泉人民法庭、新阳人民法庭。 

二、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 

我院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严格按照上级和财

政文件精神执行，严格执行管理分配制度和财务内控制度，

加强廉政风险防控机制，综合绩效管理要求，理顺和细化资

金管理流程，将每项业务中的决策机制、执行机制和监督机

制，对资金的合理合规支出进行管理和控制。严格按程序办

事，资金额度、项目公开。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情况分析 

（一）部门决算情况。 

1、年度收支决算情况。我部门 2020 年度决算总收入

3556.22 万元，比 2019 年增加 338.68 万元；本年决算总支

出 3563.78 万元，，比 2019 年增加 354.38 万元。    

    2、年度收入决算情况。我部门 2020 年度收入 3556.22

万元，财政拨款收入 3044.36 万元，其他收入 511.85 万元。 

    3、年度支出决算情况。我部门 2020 年度支出 3563.78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0.15 万元、公共安全支出

3042.84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37.27 万元、卫生健康



支出 91.38 万元、住房保障支出 92.14 万元、城乡社区支出

200 万。 

    4、“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我部门 2020 年度“三公经

费”支出合计为 32.87 万元，比 2019 年决算数减少 1.86 万

元，减少 6%。减少原因主要为秉承“厉行节约”原则严格控制

公务接待费。 

    （二）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年度目标：1、强化审判职能，服务大局有新作为;2、践

行司法为民，服务群众有新举措；3、坚持从严治院，队伍

建设有新形象；4、夯实基层基础，司法保障有新成效；5、

推进司法改革，审判机制有新突破。 

    完成情况：1、依法审结案件 6475 件。案件审结率

99.95%；2、狠抓窗口建设，健全诉讼引导、立案审查、诉

前调解、司法救助、查询咨询、信访接待、收费退费等，为

群众提供高效便捷的诉讼服务；3、狠抓思想政治建设、廉

政作风建设、建设学习型法院；4、加大“智慧法院”建设投入，

建成了庭审直播、远程办案、视频监控等信息化工作体系；

通过集体培训、分组学习形式，不断提高陪审员的履职能力，

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员职能，全程参加案件庭审和评议；加强

安防硬件建设，配备安保力量，严格实行来访来客登记检查

制度；5、落实以审判责任制为核心的法官员额制改革，实

现司法资源优化配置；深入推进司法公开，不断完善审判流

程、开庭审理、裁判文书、执行信息四大公开平台建设。 

（三）各项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部门管理指标情况分析。 

   （1）资金投入指标。我院基本支出预算执行率 100%，

项目支出预算执行率 100%。 

   （2）财务管理指标。我院财务管理制度健全，资金使用

合理合规。 

   （3）采购管理指标。我院采购管理合法合规，采购手续

齐全，严格按照政府相关采购规定执行。 

    2、履职效果指标情况分析。 

   （1）部门履职目标。我院 2020 年新收各类案件 6551

件，审结 6475 件，结案率 97.91%，审限期结案率 99.95%。 

   （2）部门效果目标。我院围绕社会稳定大局、促进社会

经济平稳发展、保障群众安居乐业。 

   （3）社会影响。我院 2020 年无违法违纪现象。 

    3、能力建设指标情况分析。 

   （1）组织建设。我院狠抓思想政治建设，廉政作风建设、

建设学习型法院。 

    4、服务对象满意度 

    我院积极开展审判执行工作，维护社会稳定，加强法院

队伍建设，不断提升审判执行能力，提高司法公信力，为人

民群众服务。 

四、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情况分析 

2020 年，本部门预算支出项目 3 个，当年财政拨款 690

万元，全年支出 690 万元，执行率 100%。通过自评，有 3

个项目结果为“良”。分项目自评情况分析如下： 



（一）业务费 

1.项目支出预算执行情况。 

我院 2020 年业务费 190 万元，实际支出 190 万元，执

行率 100%。 

2.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年度目标：办案质效有所提高，充分发挥维护社会和谐

稳定、民族团结的作用；法官业务能力不断提高，公众满意

度不断提升；加强法制宣传力度，提升法律意识；保障本院

审判执行工作高效运转。 

    完成情况：总体目标基本完成，资金使用效率高，资金

执行率达到 100%。 

3.各项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情况分析。 

    数量指标。我院 2020 年新收各类案件 6551 件，法定审

限结案率 99.95%。 

    质量指标。我院业务费支出严格按照规定的支出范围进

行支付，承办案件在评查、复查及专项检查中没有出现问题

和产生不良的社会影响。 

    时效指标。我院资金执行率 100%。  

   （2）效益指标情况分析 

    经济效益。我院通过审判执行工作为国家、集体、个人

挽回巨大的经济损失，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有益于我院的

审判执行工作的开展。  



   （3）满意度指标情况分析 

    我院审判执行工作彰显了司法公正，群众基本满意。 

（二）法庭运维费 

（1）产出指标情况分析。 

    数量指标。我院基层法庭 2020 年新收各类案件 2607

件，各法庭结案率达 99%以上。法定审限内结案率 100%。 

    质量指标。我院法庭运维费严格按照“全省法院派出法庭

运维经费规范使用的通知”执行，专款专用。 

    时效指标。各法庭法定审限内结案数 2615 件。 

   （2）效益指标情况分析 

    经济效益。我院基层法庭通过审判执行工作为国家、集

体、个人挽回巨大的经济损失，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有益

于我院的审判执行工作的开展。  

   （3）满意度指标情况分析 

    我院各法庭审判工作彰显了司法公正，群众基本满意。 

（三）中央政法转移支付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 

我院 2020年项目支出金额424万元，预算执行率100%；

购置大型设备购置 37 台，主要是信息化建设支出、警用设

备、办公家具相关设备等，设备质量合格率为 100%。 

（2）质量指标 



我院 2020 年共接收案件 6551 件，审结 6475 件，结案

率 97.91%。我院在资金支付过程中严格遵循相关财务管理

制度和专项资金使用范围，合理合规支出。 

（3）时效指标 

我院资金支付及时，无拖欠和挪用现象，执行效率高。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社会效益 

我院依法开展刑事审判，全力维护社会稳定；妥善解决

民商纠纷，积极化解社会矛盾；加强行政审判工作，促进法

制政府建设；全力破解执行难题，兑现涉诉合法权益。不断

提高人民群众对法院信任度。 

（3）生态效益 

我院购置的相关机器设备，均按国家环保标志实施，未

发现污染，为收到投诉。 

（4）可持续影响 

我院审判执行工作整体水平良好，切实服务群众，保障

人民权重利益，人民法院的公信力不断增强。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人民群众和党政机关干警基本满意。 

五、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及下一步改进措施 

我院将健全相关制度，明确部门和人员，逐步规范绩效

目标编制，加强绩效跟踪监控，提升绩效评价质量，提高财

政资金使用效益。 

六、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我院将 2020 年度业务费、法庭运维费和中央转移支付

项目的绩效评价报告和结果作为 2021 年改进和提高资金使

用效益的依据，提高预算编制质量，加快执行进度。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